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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台北教育大學 108 年度教師在職進修「生命教育」專長增能學分班實施計畫 

一、依據：奉教育部 108年 4月 22日臺教師(三)字第 1080057536H號函核定。 

二、委託之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教育部 

三、開設班別：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108年度教師在職進修「生命教育」專長增能學分班。 

四、學分數：本研習課程結束後，如成績及格，由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授予 2 學分之研習學分證

明書(可抵免學士學分)。 

五、開班特色：本計畫之課程設計，為提升教師教學素養的能力與地位，讓教師學習有系統的 

              課程，使得教師有能力、有活力的成為專業教師，同時更有能力進一步成為種

子老師、輔導員、督學及教育領導者。 

六、招生對象：國小合格在職專任教師並任教科目與本專班課程規劃相符者（提供證明）優先 

              錄取。 

七、招生人數：招收學生 25~50人，不足 25 人取消開班。 

八、招生方式：公告於本校網站（網址：http://www.ntue.edu.tw）及教師在職進修中心網頁 

    （網址：http://inservice.org.tw）上，歡迎符合資格教師自由報名參加。 

九、開班起訖日期：108年 7 月 8日至 7 月 12 日開課，共計五天。 

十、上課地點：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至善樓 404教室。 

十一、上課時間：108 年 7 月 8 日、9 日、10日、11 日、12 日；每堂課從早上 8:00 至 12:00，

下午從 13：00至 17：00，上午、下午各 4小時。共計 36小時。 

十二、課程內容： 

序

號 
日期 時間 時數 課程名稱 講授師資 備註 

1 

108.07.8(一) 

08:00~12:00 4 生命教育  

陳錫琦老師  

 

2 13:00~17:00 4 人格統整與靈性發展   

3 

108.7.9(二) 

08:00~12:00 4 哲學與人生  

陳碧祥老師  

 

 

4 13:00~17:00 4 道德思考與抉擇   

5 

108.7.10(三) 

08:00~12:00 4 心理健康與幸福感  林佑真老師   

6 13:00~17:00 4 死亡教育與臨終關懷  陳錫琦老師   

7 108.7.11(四) 08:00~12:00 4 正念教育與情緒調適  黃鳳英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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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108.7.11(四) 13:00~17:00 4 悲傷輔導  

黃鳳英老師  

 

9 108.7.12(五) 08:00~12:00 4 價值實踐與生命教育   

合計 36    

 

十三、授課師資： 

授課教師 最高學歷 學術專長 

陳錫琦教授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 

教育學博士 
生命教育、終極關懷、靈性修為、死亡教育 

陳碧祥教授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 

教育學博士 
教育哲學、教育思潮、教育史 

林佑真副教授  

英國雪菲爾大學 

運動醫學暨體育科學 

博士 

健康行為、休閒與健康、靈性健康 

黃鳳英副教授  
英國曼徹斯特大學 

心理所博士 

正念心理治療、正念教育、喪親悲傷諮商、

安寧療護與臨終關懷 

 

十四、預期效益： 

      本研習結束後，參與進修教師能夠： 

 (1)培育老師成為具有生命教育素養的師資。  

 (2)培育老師成為生命教育的種子老師。  

 (3)培育老師成為學校及地方的生命教育輔導人。  

備註： 

1、請每一開課班別填寫一份。 

2、若為自行辦理之班次則免填第二點。 

3、開班特色請敘明與教師專業標準或中小學課程綱要符應情形；如有安排協同教學教師，請敘

明教授與協同教學教師合作規劃課程之情形。 

4、招生對象應針對不同教育階段、類科分別規劃，並請註明適合修讀之教師生涯發展階段（年

資）範圍。 

5、課程內容請填列具體之課程概要及時間，並敘明理論與實務課程之比例。 

6、授課師資請敘明其主要學經歷及專長，應與所開設課程內涵相關。 




